
本港公安條例(第二百四十五章十八節）列明，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
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
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
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
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
非法集結。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
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0元及監禁3年。

威脅他人多種情形可定罪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二十四

條：任何人威脅其他人—
(a) 會使該其他人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

害； 或(b) 會使第三者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
損害，或使任何死者的名譽或遺產遭受損害；
或(c) 會作出任何違法作為，而在任何上述情況
下意圖—
(i)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或
(ii)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作出他在法律上並非

必須作出的作為；或
(iii)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不作出

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即屬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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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結破壞安寧可囚5年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余天麟A1 重要新聞

反對派近年
煽動兩地矛盾事件簿
2014年2月：反內地組織「反赤
化、反殖民」約百名成員，在尖沙
咀舉行所謂「滅蝗」遊行，對內地
遊客作出滋擾和辱罵，部分成員手
持英國旗及龍獅旗示威
2014年2月：反對派政黨「人民力
量」聲稱，訪港旅客不斷增加將令
本港難以負荷，建議政府向每名經
陸路入境的非本港居民徵收每次
100元的入境稅
2014年1月：約百名網民發起「反
赤化、反殖民」遊行，高舉「龍獅
旗」及高叫「不要蝗蟲襲港」等，
批評新來港人士居港未滿7年可申
請綜援，要求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
權，落實港人優先政策
2014年1月：「香港人口政策關注
組」召集人譚凱邦以〈香港都想獨
了 台灣幹嘛不獨〉為題向「台
獨」報章投稿，稱香港已被「大陸
化」，「台灣民眾應以香港為
鑑」，不要放棄「台獨」主張
2013年12月：「香港人優先」6
名成員聲稱不滿政府計劃在中環新
海濱部分用地興建軍用碼頭，手持
港英旗強闖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
總部內。成員招顯聰表明是「搞港
獨」，要幫助港人克服「對中共恐
懼的源頭」
2013年10月：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毛孟靜及范國威聲稱聯同「三百名
市民」，在香港兩份報紙和「台
獨」報章聯署刊登廣告，打出「反
自由行、反中國化、反赤化」口
號，倡議「源頭減人」，將社會問
題歸咎新來港人士，觸發涉歧視新
來港人士風波
2012年9月：上水居民在網上發起
「光復上水站」行動狙擊水貨客，
示威者與水貨客對罵，有人高舉
「中國人滾回中國」、不時對內地
客報以噓聲，並喝罵水貨客為「蝗
蟲」，令雙方造成衝突
2012年8月：政府計劃設立容許內
地人免簽注入境的「邊境特區」，
並將新界東北3個新發展區併入邊
境特區，反對派聲稱相關方案是
「割地賣港」
2012年1月初：網民發起「D&G
門口萬人影相活動」，抗議D&G
對香港人和內地遊客給予不同待
遇，其間網民高呼「可恥」及「道
歉」的口號，亦有港人特意在店外
喝罵內地遊客是「蝗蟲」，而香港
自治運動成員更持龍獅旗示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依法追究狂徒
斥激進反對派衝擊兩地關係損害旅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示威者日前在尖沙咀舉行所
謂「廣東道驅蝗行動」，不斷喝
罵內地旅客「返大陸」、「落地
獄」，部分人更向內地旅客高舉
不文中指，粗言喝罵。法律界人
士向本報指出，有關示威人士的
激烈行為，不僅屬於惡意騷擾及
恐嚇行為，更影響購物區的正常
商業活動，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
安寧，行為已經涉嫌違反公安條
例及刑事恐嚇、非法集會、非法
集結等刑事罪行。更可能面對店
舖業戶的民事索償，行動愚蠢，
累人累己。警方必須嚴厲執法，
避免這些人的行動再破壞香港形
象，損害本港經濟。

簡松年：警須嚴懲杜後患
身為律師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簡松年表示，有關活動的組織者
在未得到警方批准進行集會，顯

然已觸犯公安條例，屬非法集
會。他說，這些人的行動，粗暴
無禮，不為法治社會所容。雖然
香港有言論自由，但自由不應被
濫用，作為打擊、打壓別人的權
利。而且，有關行為針對內地遊
客，純粹為了表達他們個人意
見，卻令遊客以為香港不歡迎他
們，不但破壞香港作為自由文明
城市的良好形象，更損害了飲食
業、零售業等行業數以十萬計港
人從業人員的生計，實在非常自
私。
簡松年認為，這些別有用心的
激進分子應立即停止這些損害兩
地感情的行為。而警方過去較少
對這些激進人士採取執法行動，
警方今後有需要嚴厲執法，避免
這類事件再次發生。

宋小莊：落閘店舖可索償
法學博士宋小莊亦指出，有關

激進人士行動期間佔據不少街道
空間，又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展示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釁性
的標語和手勢，明顯違犯公安條
例、涉及非法集會和非法集結等
罪行，一旦遭起訴，有可能被判
罰款甚至入獄。此外，行動期間
因公共秩序混亂而暫時「落閘」
的店舖，如蒙受經濟損失，還可
對行動組織者民事索償。

湯家驊：舉證罪行不困難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則表示，如

果要起訴有關人士，警方要證明
被告在公眾地方使用恐嚇性或侮
辱性的言詞，「最重要的舉證責
任是有沒有辱罵他人的人，有沒
有意圖去擾亂公眾集會的秩序，
其實這個證明都不是太困難的，
因為作出一些擾亂秩序的行為如
高聲叫囂、喧嘩，其實已經足夠
構成犯罪證據」。

港府譴責辱客暴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港獨」組織

「香港人優先」等激進反對派人士，日前發起針

對內地遊客的所謂「驅蝗」示威，在尖沙咀街頭

公然辱罵內地遊客，引起全港激憤，特區政府多

位高官昨日一致強烈譴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批評指，激進分子的行為不僅影響香港公眾秩

序，亦直接衝擊香港與內地關係，對香港旅遊業

帶來損害，應該受到譴責。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直

斥激進分子騷擾遊客，破壞社會秩序及公共安

全，必須予以譴責，有關行為有可能構成「在公

眾地方行為不檢」，警方將依法處理，若有足夠

證據時，會採取「適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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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就「辱客事件」回應指，內地
旅客遭示威人示喝罵及包圍，這是「不禮貌，甚至是

粗暴的待遇」。三位局長都清晰地從三個不同角度回應事
件，包括維持香港公眾秩序、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以至香
港是一個「好客之都」。她續說，從上述三個角度來看：
「昨日（16日）的示威都應該受到譴責，（因為）影響了
不單止是香港公眾秩序，亦直接衝擊香港與內地關係，亦
對我們的旅遊業帶來損害。」

林鄭：廣大市民不認同惡行
林鄭月娥又強調，「一定不會容忍這些事件再發生」，
亦得悉保安局表明會依法處理。她相信，日前的示威不代
表香港大部分人的看法，「這些行為是很小撮分子的激烈
行為，肯定不代表我們香港絕大部分市民的看法、價值
觀，亦不代表我們不歡迎內地的遊客訪港」。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向傳媒表示，有
關團體在尖沙咀廣東道購物區發起針對內地旅客的活動，
其間發生謾罵、推撞、衝突的混亂場面，他對事件亦表示
非常關注和遺憾。

黎棟國：警必採取法律行動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亦是世
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相關人士的行為，不但騷擾遊
客，亦令他們受驚以及感到侮辱。部分商店亦暫時關門，
直接影響購物區的正常商業活動及市民的正常活動。對於
這些破壞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的行為，必須予以譴責。他
表示，有關行為可能構成「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警方
非常重視事件，會按既定程序，依法處理。警方已根據法
律處理，如果有足夠證據時，會採取適當的行動。

譚志源：兩地關係必須珍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亦在同一場合表示，絕對
認同黎棟國所說的觀點。他指，前日晚上看電視新聞片段
時，對有關行動的影像感到震驚。他認為有關人士舉動野
蠻和不文明，違背香港主流價值觀。他相信，絕大部分港
人都珍惜香港和香港以外世界任何地區的雙邊關係，特別
是和內地的關係更日趨密切，而且同意香港社會必須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內地應建立一個積極、務實、健
康和互相尊重的合作關係。他希望社會各界共同正視有關
事件的影響。

蘇錦樑：絕不容事件再發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亦向傳媒表示，政
府強烈譴責日前在廣東道發生的騷擾旅客事件，並對事
件感到非常遺憾。他續指，香港是一個旅遊之都、好客
之都，歡迎各地人士來香港經商和旅遊。有關騷擾旅客
人士的舉動絕不理智，亦嚴重損害本港的旅遊聲譽，港
人絕不認同這些行為。此外，事件也影響部分購物區店
舖運作，影響香港營商環境，亦打擊了香港的國際形
象，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絕對不能容忍類似事件再次
發生。

■林鄭月娥表示，大部分市民絕不認同一小撮
激進分子暴行。

■黎棟國（左）稱，警方必追究「辱客」狂徒的法律責任。譚志源強烈譴責激進分
子衝擊兩地關係。 潘達文攝

■蘇錦樑指，「辱客」事件打擊本港旅遊業，
絕不容其再次發生。 中新社

■■支持內地遊客來港的支持內地遊客來港的「「保衛香港行保衛香港行
動動」」成員譴責激進反對派辱罵內地客成員譴責激進反對派辱罵內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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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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